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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管理會 115 年度第 2 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5 年 5 月 5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二、 地點：環境部 501 會議室

三、 主席：彭召集人啓明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報到名單 紀錄：黃伊薇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說明上次會議意見辦理情形：洽悉。

七、 討論事項：（綜合討論意見詳附件）

(一)116 年度基金概算編列情形

結論：

1.116 年度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概算同意照列。

2.委員所提意見將納為後續業務推動及基金預算執行參考。

(二)115 年度補捐助經費支用規劃

結論：

1.洽悉。

2.有關本(115)年度「補助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及補助

地方政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17.1 億元及「補助事業、

各級政府及民間團體執行氣候變遷調適研究、研擬及推動

有關事項」2.375 億元，本次會議提出因應國際 CBAM 產

品碳含量查驗、CCUS 技術、低碳製程材料、冷卻行動示

範計畫及都市林等項目，後續請依程序訂定補助計畫或辦

法推動辦理。至於補助地方政府部分，俟地方政府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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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提報中央核定後（預計 10 月底），

再據以推動。

3.為利本項經費支用推動，請環境部與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

部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協力推動有關事項。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上午 10 點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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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綜合討論意見

一、何委員晉滄

(一)建請研議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支援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辦理相關減量計畫，以彌補現有公務預算之不足。

(二)針對推動氫能、地熱等前瞻能源發展，建請由溫管基金補

助推動相關示範計畫；或基於部會分工原則，適度提撥基

金額度予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相關示範計畫。

二、曾委員重仁

(一)建議與經濟部、國科會合作，環境部以具實質減碳效益之

落實推廣為主，偏重技術研發性質之計畫則由國科會與經

濟部負責。

(二)HFCs 之管理與研析，國科會每年皆有相關研究計畫進行，

建議可互相合作分工。

(三)信用保證及利息補貼，建議優先保障中小企業。可設計部

分保留額度或優先順位，大型企業提高自籌比例或附加更

嚴格減碳承諾。

(四)針對地方政府之補助經費，同意採行競爭機制辦理，經費

核撥應依地方政府所提具體計畫之審查結果定之。

三、李委員叢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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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管考機制部分，建議能建置一套標準化的推估方法學

以科學證據基礎進行檢視。

(二)縣市減量部分，中央與地方協力合作實有必要，規劃方向

合宜，惟減碳效益的評估尚未有一致性的標準方法學。

在徵求計畫書時建議能有標準格式，以利評估。另中央

統籌之計畫，或許需排除在外，單獨檢視縣市自主減量

方案。

(三)考量距我國 2030 年減量目標時程緊迫，各項技術落地之

主要瓶頸多為社會接受度而非技術本身，爰建請規範申

請單位於提報計畫時，須具體說明已執行或規劃中之社

會溝通策略，以確保未來各項減量計畫皆能順利推動。

四、楊委員曉文

(一)考量中小企業之 ESG 資料揭露能力較弱，金融機構辦理

相關綠色貸款需耗費較高行政成本以防範漂綠風險；為

提升其承作意願，建議將金融機構配合溫管基金支持中

小企業淨零轉型之實績納入永續金融評鑑之加分項目，

以擴大政策綜效。

(二)針對 116 年將推動碳排放交易試行，建請說明該機制係維

持現行架構，抑或規劃朝向歐盟總量管制與交易模式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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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告案一簡報第 9 頁，提及「建立國外減量額度認可準則、

導入巴黎協定規範，使我國碳定價制度對接國際減量合

作機制」。道瓊永續指數(DJSI)已將企業內部碳定價達每

噸二氧化碳當量 100 美元設定為計分門檻，建請主管機

關未來研訂相關機制時參酌此國際碳價趨勢，俾利協助

我國企業與金融機構順利接軌國際。

五、陳委員彥良（林處長羲聖代)

(一)有關利息補貼與中小企業信保基金量能部分，目前利息補

貼為 1%，總額度 5 億元，推估銀行可承作約 500 億元貸

款額度。惟若需透過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辦理保證，

因信保基金保證量能與利息補貼計算方式不同，未來若

保證能量不足，相關事項將持續與經濟部進一步溝通協

調。

(二)有關納入永續金融評鑑部分，目前政策已調整為「綠色及

轉型金融行動方案」，金融支持範圍已由綠色放款擴大

至永續及轉型放款。對於企業提出轉型或永續計畫之相

關放款，均已納入永續金融評鑑計分項目。

(三)有關中小企業碳排放揭露，目前中小企業署已提供簡易計

算平台，並透過聯徵中心於中小企業申請貸款續約時，

導入簡易核算方式，建立碳排放簡化推估模型，後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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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協助中小企業因應供應鏈碳排放揭露要求，提升其

使用便利性。

六、蔡委員鴻坤（楊科長靜茹代)

(一)針對信用保證 5 億元部分，依《預算法》第 9 條規定，若

保證事項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支出，應於預算書揭露，

惟 115 年度預算書並未揭露相關內容。另溫管基金用途已

於《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33 條明定，並未明確列有「信

用保證」項目，請釐清是否可依「其他與氣候變遷研究

及溫室氣體減量有關事項」之概括條款辦理，以符合法

規授權範圍。

(二)針對 115 年度補助地方政府，依財力分級補助第一級 280

萬元、其餘 470 萬元，其中 470 萬元係沿用過去補助標準。

考量財劃法修正後地方財政能力已有變化，且 115 年度施

行後財力分級有 90%限制，雖溫管基金屬自籌財源，仍

宜考量補助之合理性。

(三)116 年度概算編列簡報第 11 頁，國家企業環保獎經費由

基金及公務預算共同分攤，建議補充說明分攤原則與標

準，避免外界質疑。另簡報第 6 頁支應其他單位經費敘述，

建議釐清用語為「支應」或「分攤」，並研議其他單位

執行相關業務時，人力與資源投入之經費分攤依據與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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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高委員仙桂（陳處長美菊代)

(一)淨零轉型專案貸款之利息補貼與信用保證機制，可能與現

行多項中小企業貸款及補貼方案產生競合與重疊，建議環

境部應與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進一步協調，釐清各方案

之定位與適用對象，避免資源重複配置；同時可參考既有

依企業規模差異化補貼之作法，細緻化利息補貼與信用保

證設計，明確訂定不同企業別之適用門檻與補助強度。

八、林委員子平

(一)都市林部分，建議於氣候調適「綠蔭倍增」政策中，強化

其兼具減碳效益之論述，說明都市降溫可降低用電需求與

空調負載，進一步減少碳排放，凸顯都市綠化除固碳外亦

具節能減碳之間接效益，並於未來社會溝通時納入補充說

明。

(二)在建築能效標示部分，建議提升政策強度，透過基金補助

方案強化對民間之引導，推動建築導入能效標示與改善措

施。考量 2050 淨零目標中既有建築占比較高，建議除公

部門與新建建築外，應強化既有建築能效提升與標示普及

以完善都市建築減碳與氣候調適基盤，並於社會溝通中同

步強化相關論述。

九、王委員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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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信用保證及利息補貼，是否僅適用於企業？以再生能

源來說，台灣有許多合作社類型的公民電廠，已經很辛

苦地努力相當多年，建議溫管基金應規劃同等受惠的金

融方案。

(二)前次會議，本人建議溫管基金優先投入鼓勵難減產業之減

碳工作，及具前瞻性、難度較高的減碳基礎建設，貴部回

復將於本次會議報告，然本次會議相關訊息很有限，115

年溫管基金用途簡報 13 頁，115 年溫管基金支用規劃總覽

中，僅大略提到(第二大類，產業低碳轉型與創新)，補助

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及獎勵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

技術等。難減產業轉型為民間團體長期關注議題，請再補

充說明。本頁第 3 項 17.1 億補助事業和地方主管機關的額

度為何，也請明確並分別說明。

(三)請問碳費補助辦法目前的進度及預定的時程如何？

(四)感謝氣候變遷署參與民間團體合辦的氣候法三周年論壇

(3/25)，署方於論壇中提到明(2027)年將開始試行規劃總

量管制排放交易 (ETS)，對此，民間團體持保留態度，

ETS 試行時間請再審慎斟酌。

(五)氣候變遷署於氣候法三周年論壇簡報揭示自主減量計畫中

使用再生能源之措施占比約佔 13.5%，措施數量為 376 件。

由於企業「自發自用」與僅對外購買綠電之積極度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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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顯有落差，建議整體檢視分類時，分別標出此類別措

施中屬於「自發自用」與外購綠電之占比，並建議於下

次會議說明。

(六)115 年溫管基金用途簡報第 9 頁，補助「低碳製程材料」

及「高效率生質能碳捕捉」具體為何？此二項與自主減

量計畫辦法中提到的減量措施（製程改善與負排放技

術）之區隔為何? 簡報內容並不清楚，請再說明。

(七)115 年溫管基金用途簡報第 11 頁，優先補助「中央與地

方協力合作事項」除建築能效標示範例之外，內容亦不

明確，具體包含哪些項目？若參考「地方政府第三期溫

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編撰指引」中「溫室氣體減量中央

與地方協力合作事項盤點表」項目又過多，請再說明補

助項目的優先性。

十、陳委員鴻文

(一)116 年施政主軸的策略之一，為落實碳費徵收對象自主減

量目標達成，推動試行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其中查核自

主減量計畫達成指定目標，確保減量承諾確實到位（約

4,700 多萬噸），該減碳績效是否能確保達成國家 2030 年

的減碳目標。另針對試行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各界關心

規劃內容、執行方式，以及未來與碳費徵收接軌，請補充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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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碳費徵收對象有 200 多家，投資 GHG 減量研發技術不易，

且投入金額大、時間長，獎勵編列經費 0.9 億元，是否有

僧多粥少的排擠效益，請再評估寬列的可行性。

(三)115 年溫管基金支出約 40.5 億元，其中補助獎勵、信保及

利息補貼等多元工具有 29.175 億元，占比 72%，請補充說

明其他支出項目與經費編列額度。

(四)目前六大部門均已提出第三期階段管制目標及相關推動計

畫，惟部分措施尚處於預算爭取階段。現行基金補捐助

支用規劃中，雖已納入補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

公正轉型等事項，惟對六大部門落實減量工作所需支持

尚未完全呈現。建議後續評估由溫管基金提供六大部門

減量工作必要協助，以提升基金支用與國家減碳目標之

連結。

(五)現行基金支用規劃編列 17 億餘元，同時涵蓋補助事業單

位投入減量技術及補助地方主管機關執行減量工作，惟

二者政策目的、執行主體及績效衡量方式不同，合併列

示不易呈現資源配置情形。建議後續分別匡列預算，以

提升基金支用規劃之透明度與可檢視性。

十一、闕委員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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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5 年度補捐助經費支用規劃中，信用保證及利息補貼編

列 5 億，公正轉型編列 2 億元，均需相關法規變更或規範

配合，宜留意先編預算後補規劃的治理風險。

(二)目前提到多項競爭型機制，建議未來強化說明如何排序、

如何比較、如何驗證成效，如預估減碳量、減碳成本、技

術成熟度等，以利委員會確認補助資源配置是否具有效益

與公平性。

(三)目前 116 年度績效指標較偏向行政完成率，建議後續補充

結果型指標，如每億元基金可帶動之減碳量、補助案件實

際達標率等。

(四)116 年度各項專業服務費、平台建置、宣導及支援其他單

位經費，建議區分「核心減碳支出」及「一般行政支出」

宜對照法定用途。

(五)建議持續精進減碳效益評估方法，對於基線建立及減碳效

益在科學基礎上提供較完整的分析。

十二、阮委員清華（羅主秘幸榮代)

(一)第二份簡報提及日本 GX 債券及韓國綠色主權債券案例，

惟溫管基金屬特別收入基金，依「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

目編列作業規範」，未經專案核准，原則上不得舉借長

期債務。若未來基金規劃辦理銀行借款或發行公債等長

期債務，除須依規定取得專案核准外，亦應依《公共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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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管理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2 條規定，編製自償性債務舉

借及償還計畫，提報中央公共債務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方可列為自償性公共債務。另外，我國 GX 債券制度

仍在研議中，相關資訊可作為後續規劃參考。

(二)116 年度概算審議部分，未來審議下一年度概算時，可併

同提供當年度預算執行情形供委員參考。

十三、環境部初步回應說明

(一)產業補助已編列「補助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及補

助地方主管機關執行減量工作」，優先以「減碳效益極

大化」為目標，規劃約 17.1 億元額度採地方與產業共同

競爭之機制；未來若基金收繳情形優於預期，亦可研議

擴充本項補助額度。

(二)針對鋼鐵公會等產業反映，期盼運用碳費基金提供減碳

投資之利息補貼而非直接補助，考量多數碳費徵收對象

已有自主投入減量之意願，本部現已編列 5 億元預算因

應。後續將加速辦理「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

用辦法」之修訂，增訂辦理貸款信用保證及利息補貼事

項之用途，以實質協助企業加速推動減碳轉型。

(三)本部將與金管會落實行政流程（如 ESG 報告書）之簡化

作業，以避免企業之減碳作為流於文書形式或過度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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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將針對地方政府制定具體減量認定範疇，建立統一認

定基準。

(四)本部已規劃運用明(116)年國科會科技計畫經費建置 AI 碳

治理平台，期於明年透過 AI 技術輔助，建立標準化之減

量計算方法，並進一步釐清跨部會與跨部門間之減量權

責劃分。

(五)有關 5 億元之綠色金融貸款信用保證及利息補貼預算，

本部將積極與金管會及經濟部研商，期透過相關金融監

理工具與合作機制，擴大該預算之財務槓桿與政策效益。

(六)有關 ETS 推動，為協助國內產業熟悉國際交易實務，本

部預計於今(115)年底導入歐洲能源交易所(EEX)平台機制

辦理試行。針對試行對象之規模，現正研議優先納入具

備減碳能力之大型企業，或進一步擴大參與範疇。

(七)考量現階段我國碳費費率尚難與國際齊平（每噸二氧化

碳當量 100 美金），未來本部期透過推動 ETS 機制，循

序引導金融業與企業與國際接軌。

(八)針對利息補貼金額與制度設計規劃，後續本部將會同金

管會與經濟部進一步研議。除邀請相關部會外，亦請邀

集具財經背景之專家學者，協助完善方案內容並擴大政

策效益。

13



(九)有關信保及利息補貼，後續將併同檢視與其他方案是否

重複補助，並考量公民電廠及難減排產業等適用情境，

訂定適用之信保及利息補貼規範。

(十)有關地方減量執行方案內容，本部先前已訂有指引，並

盤點中央與地方六大部門共 54 項減碳協作事項，後續將

視各地方政府核定之減量執行方案，優先補助具實質減

碳效益之措施。

(十一)未來推動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制度(ETS)，將採循序漸

進方式辦理，先行提供試行空間，待制度設計及相關

辦法較完整後，再提出具體規劃並擴大溝通。考量企

業減碳能力及碳定價接受度差異，後續可優先由具能

力及意願之企業參與，逐步帶動市場發展。整體而言，

ETS 推動目標在於使碳定價逐步回歸市場行情，建立

市場導向之減碳誘因；在制度尚未成熟前，宜審慎處

理外界疑慮，並於規劃完備後再對外說明。

(十二)依氣候變遷因應法規定，國發會為公正轉型主管機關，

目前正請相關部會提出公正轉型行動計畫，後續已請

該會協助整體規劃與討論後推動。2 億元額度為試行

規模，後續仍會審慎視實際情形推動。

(十三)有關減碳效益方法之計算基礎，本部會持續辦理相關

基本工作，未來於核定補助時，也會採取審慎態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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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評估與執行，以確保補助計畫具有合理的減碳效益

依據。

(十四)GX 債券或類似美國 IRA 之財務支持機制，皆是我國

推動淨零轉型所需的重要工具；若僅依賴現行碳費收

入，恐難以支應國家達成淨零目標所需財源，相關計

畫也可能因經費不足而流於紙上談兵。因此，期待跨

部會共同研議可行財務機制，參考日本積極推動 GX

債券之經驗，協助建立穩定且必要的淨零財源，尋求

制度與財源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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